东北大学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服务协议书

本协议由东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以下简称信网办或甲方）与乙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共同订立，双方同意利用甲方提供的网络平台、虚拟化平台及网络、计算机技术等资源，通过校园网络为乙方提供虚拟主机或托管主机服务等事宜。甲乙双方经友好协商后共同达成如下协议：
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 甲方向乙方提供以下服务：

A、 提供标准机房环境下的主机托管服务或服务。

B、 提供高速、可靠的因特网连接。

C、 保证电源供应正常。

D、 客户服务和技术支持保证。甲方向乙方提供有关服务咨询、初装工作受理、服务变更受理及工作情况汇报、投诉受理、相关业务咨询及办理、系统配置变更受理等一系列工作。

2、 甲方负责为乙方提供固定IP地址，国内域名解析须按照学校域名管理制度申请和实施；

3、 甲方在乙方提出申请和填写《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协议书》后一周内为乙方开放托管主机或虚拟主机服务；

4、 甲方有权终止任何违反本协议中所规定责任的乙方的虚拟主机和托管主机服务，造成的任何后果和责任由乙方全部承担，甲方不负任何责任；

5、 因乙方的托管主机或虚拟主机原因造成甲方的虚拟主机服务器或网络运行的故障，甲方有权暂停为乙方提供的服务，直到问题解决为止；

6、 甲方有权终止危害系统安全和严重影响系统性能的脚本或CGI等程序的运行；

7、 如因线路故障、电力系统故障或国家政策法规调整、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的服务中断，甲方不承担责任。

2、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 乙方需认真填写《东北大学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服务登记信息表》，填写相关责任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及其联系方式等信息，更换技术负责人需要第一时间通知甲方；因乙方未及时通知甲方技术负责人变更而造成的各类后果，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2、 乙方在利用甲方所提供的网络服务资源进行信息传播和自我服务期间，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国际联网管理办法》和《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3、 乙方在利用甲方所提供虚拟主机和托管主机服务的期间，应严格遵守《东北大学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管理规范》，以及东北大学发布的相关各项管理规定及保密措施；

4、 保证虚拟主机和托管主机发布的信息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制度规定，不能制作、复制、传播下列内容：

(1) 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

(2)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

(3)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

(4) 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 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

(6) 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教唆犯罪的；

(7) 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毁谤他人的；

(8) 损害国家机关信誉的；

(9) 其它违反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的。

5、 不得从事下列危害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的活动：

(1) 未经允许，进入计算机信息网络或者使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资源的；

(2) 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功能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3) 未经允许，对计算机信息网络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删除、修改或者增加的；

(4) 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的；

(5) 其他危害计算机信息安全的。

6、 不得为校内网络用户提供外网访问代理、VPN等网络服务，不得提供超出在甲方处登记的对外服务范围的网络和信息服务。

7、 乙方可通过由甲方提供的用户权限，对虚拟主机的数据进行上载、更新等日常维护工作。
8、 乙方须根据学校网络安全管理要求，在重大事件、重要时段期间保证安排专人7×24小时监控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状态，第一时间对安全事件进行处置。
9、 保密义务

10、 甲方有义务保证不将因工作关系知悉的乙方存放在主机上的不对外公开的数据和账户信息泄漏给第三者；

11、 乙方保证不泄露信网办提供的用于进入其虚拟主机的账号、密码等资源。

3、 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1、 由于政策法规变动而必须修改或中止协议的，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若需终止本协议，甲方向乙方提前一周通知；

2、 如发现乙方对网络安全或信息安全造成严重危害，视为乙方违约，甲方有权终止协议，并对造成的后果追究乙方责任；

3、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都应以书面形式做出，经双方授权负责人认可、签字盖章后，可与本协议享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4、 协议履行过程中遇争议问题可协商解决

5、 协议生效日期及付款与期限
1、 本协议自乙方签订本协议后生效，业务关系解除而自动解除；

2、 虚拟主机和托管主机的收费标准以东北大学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信网办）网站公布为准，并在《东北大学虚拟主机与托管主机服务登记信息表》中标明。属于学校统筹范围的虚拟主机和托管主机，需要审批后提供服务；不属于学校统筹范围的，需要缴纳第一年费用后提供服务。

3、 第一次付款和协议生效：乙方第一次应交纳全部一次性虚拟服务器空间租用费用（属于学校统筹范围的不需要缴纳租用费用），甲方在收到上述款项后视同协议生效，并在1-3个工作日内以E-mail或电话形式通知乙方托管主机地址信息或虚拟主机账户信息；

4、 本协议有效期为     年。起始日从服务器开通之日起计算。在协议到期时，双方如对本协议无提出异议且不属于学校统筹范围的虚拟主机和托管主机已按时交纳下一服务周期的相关费用，则双方继续合作，本协议自动顺延。如需修改有关条款，届时双方重新签订租用协议；

5、 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如有附件，将作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6、 业务办理地点位于南湖校区计算中心四楼信网办，如遇相关问题可向相关老师联系，也可以通过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网站和“网络中心黑板报”了解相关内容；

7、 租用服务期限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为止。
甲方：信息化建设与网络安全办公室 

   乙方：

负责人：                                 负责人：

电话：                                   电话：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技术负责人：


      


       技术负责人：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

移动电话：                                移动电话：

地址：南湖校区计算中心4楼
              地址：

盖章：                                    盖章：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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